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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建筑行业金税四期与新《公司法》宣贯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建筑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变革与挑战。随着税务监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金税四期”

重点围绕智慧税务建设，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

据为驱动，推动构建全量税费数据多维度、实时化归集、连接和聚

合，引领我们步入了一个以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税务监管新时代。与此同时，新《公司法》的深入实施，为建筑

行业的合同管理提供了更加明确和有力的法律支持。不仅要求建筑

行业企业具备更高的税务合规意识与能力，更需要在合同管理、工

程款追讨等方面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

为了助力建筑行业企业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提升税务合规与合

同管理能力，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决定举办“建筑行业金税

四期与新《公司法》宣贯专题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将邀请税务

专家、法律顾问及行业资深人士，围绕金税四期的核心要义、全电

发票时代的税务管理、工程项目全流程纳税筹划、新公司法下的合

同管理新策略以及税务疑难处理与合规化建设等关键议题，进行深

入浅出的讲解与剖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结合金税四期下的税务合规与大数据监管：全面解析金税四期



的内涵、运作机制，以及对建筑行业的深远影响。

全电发票时代的涉税风险与防范：探讨全电发票的关键变化，

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税务风险管理。

工程项目全流程纳税筹划与实务操作：从投标到结算，深入讲

解各环节的税务筹划要点。

新《公司法》下的工程款追讨新路径：解读新《公司法》中关

于工程款追讨的相关规定，提供实务操作指南。

工程项目全流程风险防控：从缔约到争议处理，系统讲解工程

项目的风险防控策略。

金税四期下的税收大数据监管体系：解析金税四期的内涵、技

术架构及对企业的影响。

全电发票时代的涉税风险与防范：讲解全电发票的推行背景、

关键变化及发票管理要点。

工程项目全流程纳税筹划与实务操作：针对投标、合同签订、

采购、分包、结算等环节提供纳税筹划建议。

新公司法下的工程款追讨与合同管理：解读新《公司法》中关

于工程款追讨、合同管理等条款，分享实际案例。

税务疑难处理与合规化建设：解决跨区域经营、企业改制重组

等复杂税务问题，提升企业税务合规水平。

细化内容：

第一部分 智慧税务下，建筑行业的税务合规策略

（一）建筑行业税收监管趋势

1、2024年上半年财税大事件对建筑业的影响

2、八部门联合整治，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3、两高出台逃税罪新的司法解释和量刑标准

4、新《会计法》正式施行

（二）工程项目全流程税务合规

1、EPC项目涉税要点及关键问题解析

2、合同签订环节的税务考量



3、采购与分包过程中的税务规划

4、工程款结算与发票管理的税务策略

5、改制重组改制的税务处理

（三）建筑行业的税务稽查应对策略

1、税务合规的实质：三个要素、两个目的、一个链接

2、八种税务稽查文书的解读及应对

3、税企争议解决方式及合规规划

4、纳税人维权思路及合规规划

5、虚开发票的处理与防范

（四）建筑行业的涉税刑事合规实务

1、涉案企业合规与第三方机制的改革情况

2、企业如何争取有利的合规整改计划

3、最高人民检察院涉税刑事合规典型案例

4、某房地产企业逃税合规不起诉案

第二部分 新《公司法》赋予工程企业追讨工程款新路径及工

程项目全流程风险防控实务

（一）新《公司法》赋予工程企业追讨工程款新路径操作实务

1、债务人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如何要求其提前缴纳出资以

偿还工程欠款

2、债务人的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进行股权转让，如何要求转让

方偿还工程欠款

3、如何运用公司横向人格否认制度及纵向人格否认制度，要

求关联公司偿还工程欠款

4、债务人已经资不抵债，如何要求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主体

偿还工程欠款

5、如何向非法减资的债务人要求其偿还工程欠款

（二）工程项目（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咨询项目、设

计项目、勘察项目、施工项目等）全流程风险防控操作实务

1、工程项目风险防范--缔约篇



（1）工程项目投标风险防范

（2）工程项目合同主体风险防范

（3）工程项目合同形式风险防范

（4）工程项目合同条款风险防范

（5）工程项目合同效力风险防范

2、工程项目风险防范--履约篇

（1）工程项目履约过程风险防范（包括工程项目分包、质量

与安全、投资限额、进度与周期、成果文件交付与审查、设计后期

服务、合同价款支付与结算、变更与索赔、保险与担保、合同解除

）

（2）工程项目履约期间自我保护风险防范

（3）《民法典》及《最高法院<民法典>合同编总则司法解释

》对工程项目履约的影响

3、工程项目风险防范--争议处理篇

（1）工程项目纠纷处理策略

（2）工程项目纠纷处理的风险防范

（3）《民法典》及《最高法院<民法典>合同编总则司法解释

》对工程欠款追讨的影响。

二、培训对象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领导及主管人员；建筑业施工

企业、设计企业的负责人、企业总会计师、主管财务经理和财务管

理人员；税务主管、经营主管、商务主管、法务主管等涉税管理人

员，建筑业企业财务服务机构的领导及主管人员等。

三、培训时间、地点

2024 年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 （25日全天报到） 北京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 2980 元/人(含资料费、上课期间午餐费)。食宿统一

安排， 费用自理。

五、主讲人



届时将邀请行业内有丰富实际经验的专家授课，并针对热点和

难点问题进行交流和解答。

六、证书

培训期满，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颁发继续教育结业证

书。

七、报名办法及联系方式

请参加培训班的同志认真填写报名回执表,通过传真或电子邮

件发至会务组。

项目负责人：潘 越 刘彦清

办公电话：010-88861205

邮 箱：jsjyxh2000@vip.126.com

特别提示

培训通知分别在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官网（www.ccen.com.cn）

和中 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官网（www.ccenpx.com.cn）发布。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培训质量监督电话：010-88861200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39号京鹤大厦一层。

邮政编码：100037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

2024年8月19日



附件：

建筑行业金税四期与新《公司法》宣贯专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注：此表可复印使用，传真件有效，请用正楷字填写。

联系人：周文丽 15011078680 （微信同步） 电 话：010-88861205

邮 箱：jsjyxh2000@vip.126.com

单位名称 邮编

通讯地址

审 批 人 职务 电 话

联 系 人 E-mail

电 话 传 真

姓 名 性别 部 门 职 务 手 机 E-mail

所需房间 单间 ( )间 标间 ( )间 自行安排（ ）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元整 小 写 ￥： 元

发票类型
□普通发票 □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须提前把费用汇入会务指定账户并提供开票所需信息。

收款帐户

户 名：北京建教培信息咨询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新桥支行
账 号：0200004309200199763
行 号：102100000431

备注
请将报名回执表通过传真或E-mail发至会务组，培训费通过银

行汇出，会务组在报到前5个工作日发出报到通知，详告报到地

点、食宿安排等具体事项。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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